
 

 142

9.3  具備規範 3 之要求，及具有： 
9.3.1 特定領域之專業知識。 
9.3.2 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。 
9.3.3 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。 
9.3.4 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。 
9.3.5 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力。 
9.3.6 良好的國際觀。 
9.3.7 領導、管理及規劃之能力。 
9.3.8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。 

 
建議改進處：無。 
 
持續改進成效及佐證資料： 

（請逐一說明研究所改善各項建議改進處之持續改進機制與措施，並提出實際執行之佐證

資料與成效分析，可透過相關圖表輔助說明） 

 

 

 

 




